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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南红文化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诉讼事项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中南红文化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中南文化”）于近日

收到无锡市梁溪区人民法院送达的《起诉状》等材料。 

一、有关诉讼的基本情况 

1、案件当事人 

原告：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无锡分行 

被告一：中南红文化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被告二：江阴中南重工集团有限公司 

被告三：陈少忠 

被告四：周满芬 

2、案件基本情况 

2018 年 2月 8 日，原告与中南文化签订《流动资金借款合同》，约定原告

向中南文化出借 8000 万元，借款期限为 24 个月。合同签订同日，原告向中南文

化提供了 8000 万元借款。 

2018 年 2月 6 日，原告与中南文化签订《最高额质押合同》，约定中南文

化以其对上海千易志诚文化传媒有限公司的 100%股权作为质押物，为中南文化

自 2018 年 2 月 6日起至 2021 年 2 月 5 日止的借款等合同提供最高额质押担保。 

2018 年 2月 8 日，原告与江阴中南重工集团有限公司、陈少忠、周满芬签

订《最高额保证合同》，约定三方为中南文化自 2018 年 1月 11 日起至 2019 年

1月 10 日止签订的借款等合同在 8000 万元的本金余额内提供最高额保证。 

在上述合同履行过程中，原告得知，中南文化涉及多项诉讼，根据合同的约

定，原告有权宣布贷款提前到期。因此，原告为维护自身合法权益，向法院提起

诉讼。 

3、诉讼请求 

（1）判令中南文化立即归还贷款本金 76978120.58 元、期内利息 152352. 53

元、逾期罚息（暂计至 2019 年 9月 10 日为 954596.73 元，自 2019 年 9 月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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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起至实际清偿之日止，以本金 76978120.58 元为基数，每年的 2月 8日重新定

价，按重新定价日前一个工作日中国人民银行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基础利率

加收 40%计算）期内利息之复利（自 2019 年 9 月 20日起算至实际给付之日止，

以期内利息 152352.53 元为基数，按复利利率计算，复利利率同罚息利率）罚息

之复利（自 2019 年 9月 20 日起算至实际给付之日止，以已结逾期本金罚息、期

内利息之复利及罚息之复利的总和为基数，按复利利率计算，复利利率同罚息利

率） 

（2）判令中南文化向原告支付其为本案所支出的律师代理费 1800000 元； 

（3）判令确认原告对中南文化的上述债务有权以中南文化质押的对上海千

易志诚文化传媒有限公司的 100%股权协议折价或者对拍卖、变卖前述质押财产

的价款优先受偿； 

（4）判令江阴中南重工集团有限公司、陈少忠、周满芬对中南文化上述债

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 

（5）判令本案诉讼费、保全费、公告费等费用由各被告承担。 

二、本次公告的诉讼对公司本期利润或期后利润的影响 

目前，上述案件已进入诉讼程序，尚未判决，暂无法判断对公司本期利润或

期后利润的影响，公司将根据诉讼的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请广大投

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三、备查文件 

《起诉状》。 

特此公告。 

 

中南红文化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9年 11 月 2日 


